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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
7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同时
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
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监利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结构性存款客户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购买“建
行浙江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 年第 141 期”，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建行浙江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 年第 141 期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本金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本金金额 壹亿陆仟万元整

产品起始日 2021 年 4 月 1 日

产品期限（日） 60 天

产品到期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

客户预期年化收益率 1.518%-3.6%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和主营业务
的正常发展。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虽然理财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
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

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核实。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含本次公告所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受托方名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 额 （万

元）
预 计 年 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 益 类

型
是 否 赎
回

投 资 收 益
（万元 ）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建行浙 江 分 行 定 制
型单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021 年第 23 期

17,000 1.518% -
3.6%

2021 年 1 月
22 日—2021
年 3 月 23 日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是 100.6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汇利 丰 ”2021 年 第
4230 期 对公 定 制 人
民币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20,000 3.40% 或
1.50%

2021 年 2 月
9 日—2021
年 5 月 10 日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否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中国工 商 银 行 挂 钩
汇率区 间 累 计 型 法
人人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
2021 年 第 038 期 E
款

5,000 1.30% -
2.94%

2021 年 2 月
22 日—2021
年 5 月 25 日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否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建行浙 江 分 行 定 制
型单位 结 构 性 存 款
2021 年第 141 期

16,000 1.518% -
3.6%

2021 年 4 月
1 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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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615� �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 债券代码：128073� � � � �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 转股价格：5.70 元 / 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8 月 22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尔斯”）现将 2021 年第一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78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3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0 亿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
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 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541 号”文同意，公司 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哈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73”。
根据相关法规和《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5.80 元 / 股。

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股派送现金
红利为 0.08 元（含税），根据相关规定，“哈尔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1 日由 5.80 元 /
股调整为 5.72 元 / 股。

因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向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登记手续已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股本 243.10 万股。 根据相关规定，“哈尔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12 月 29 日由 5.72 元 / 股调整为 5.70 元 / 股。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哈尔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 19,000.00 元(190 张)，转股数量为 3,330 股。 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哈尔转债剩余金额为 298,917,900.00 元（2,989,179 张）。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可转债转股

其他
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93,009,947 46.73 - -10,866,922 182,143,025 44.10

高管锁定股 185,278,947 44.86 - -10,866,922 174,412,025 42.23

股权激励限售股 7,731,000 1.87 - - 7,731,000 1.87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20,006,532 53.27 3,330 10,866,922 230,876,784 55.90

三、总股本 413,016,479 100.00 3,330 - 413,019,809 100.00

注：上表中高管锁定股减少 10,866,922 股：一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吕强先生的高管锁定
股在 2021 年按规则重新计算，减少 10,352,922 股；二是 2020 年 9 月公司进行董监高换届，离任
监事陈涛的高管锁定股 514,000 股限售期已届满，现已解除限售。 以上原因共同导致高管锁定
股减少 10,866,92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10,866,922 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579-89295369 进行咨

询。
四、 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哈尔斯”股

本结构表；
2、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哈尔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16
债券代码：128082� � � � � � �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806，股票简称：华锋股份
2、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3、转股价格：9.13 元 / 股
4、转股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开

发行了 352.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5,240.00 万元。发行方式采用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5,24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
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20]2 号”文同意，公司 35,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
价格为 13.17 元 / 股。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17 元 / 股调整为 13.0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生效。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
股价格的议案》， 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09 元 / 股调整为 11.7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 年 7 月 2 日
起生效。

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
股价格的议案》， 并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71 元 / 股调整为 9.1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1 年 3 月 23 日
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华锋转债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 24,000 元（240 张），转股数量为 2,071 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华锋转债剩余 3,449,61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344,961,000 元。
2021 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64,413,178 36.49 0 0 0 11,827 11,827 64,425,005 36.49

高管锁定股 7,438,331 4.21 0 0 0 11,827 11,827 7,450,158 4.22

首发后限售股 10,107,827 5.73 0 0 0 0 0 10,107,827 5.73

股权激励限售股 314,220 0.18 0 0 0 0 0 314,220 0.18

首发前限售股 46,552,800 26.37 0 0 0 0 0 46,552,800 26.3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123,002 63.51 0 0 0 -9,756 -9,756 112,113,246 63.51

三、总股本 176,536,180 100.00 0 0 0 2,071 2,071 176,538,25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 0758-851015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华锋股份股

本结构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华锋转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债券代码：128106� � � � � � � � � 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华统转债（债券代码：128106）转股期为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6 年 4 月 9 日；转股价格为

9.40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华统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 号”文核准，浙江华统 肉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50 万张，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5.50 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346 号”文同
意，公司 5.5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华统转债”，债券代码“128106”。

根据相关法规和《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华统转债”的初始
转股价格为 15.12 元 / 股。

1、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181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 15.12 元 / 股调整为 15.07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起生效。

2、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5.07 元 / 股调整为 9.3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3、2021 年 3 月， 公司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8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合计 67.84 万股限制性股票实施了回购注销。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9.39 元 / 股调整为 9.4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生效。
二、华统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华统转债尚有 5,353,550 张挂牌交易。 2021 年第一季度，华统转债

因转股减少 1,305,600 元，转股数量为 138,888 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535,355,000 元。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可转债转股 其他 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2,640,000 2.82% 0 0 0 0 -678,400 11,961,600 2.67%

高管锁定股 624,000 0.14% 0 0 0 0 0 624,000 0.14%
股权激励限售 12,016,000 2.68% 0 0 0 0 -678,400 11,337,600 2.53%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35,516,580 97.18% 0 0 0 +138,888 0 435,655,468 97.33%

总股本 448,156,580 100% 0 0 0 +138,888 -678,400 447,617,068 100%
注：1、其他减少系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8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 万股限制性股票实施了回购注销；
2、上述表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统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统股份”

和“华统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2842� � � � � � � �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1-017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翔鹭转债（债券代码：128072）转股期为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8 月 19 日；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34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374 号）文件，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开发行了 3,019,223 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30,192.23 万元，期限
6 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 [2019]548 号”文同意，公司 30,192.23 万
元可转债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 债券简称“翔鹭转债”， 债券代码

“128072”。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翔鹭转债”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36 元 / 股。

2020�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先后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权益
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74,486,57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0213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5.31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13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
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020 年 8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3,52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鉴于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
司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的增长率低于 30%，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91 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643,44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74,486,638 股减少至
273,639,678 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情况，公司应对“翔鹭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本次转股价格由 15.31 元 / 股
调整为 15.34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9）。

二、翔鹭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翔鹭转债因转股导致金额减少 20,000 元（200 张），转股数量为 1,300 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翔鹭转债剩余金额为 301,821,500 元（3,018,215 张）。 公司 2021 年第一
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39,633,540 14.48% +56,400 39,689,940 14.50%

高管锁定股 38,990,100 14.25% +56,400 39,046,500 14.27%
股权激励 643,440 0.24% 643,440 0.24%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234,008,756 85.52% -55,100 233,953,656 85.50%

三、股份总数 273,642,296 100% +1,300 273,643,596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翔鹭转债的相关条款， 请查阅 2019� 年 8� 月 1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768-6972888
传真：0768-6303998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翔鹭钨业”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406� � � � �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1-007
债券代码：128075� � � � � � � � � 债券简称：远东转债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406�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 债券代码：128075� � � � � 证券简称：远东转债
● 转股价格：人民币 5.54 元 / 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9]1492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893.7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9,370.00 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19]656 号》文同意，公司 89,37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中文简称“远东转债”，债券代码“128075”。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 年 3 月 27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日（2025 年 9 月 23 日）止。 远东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5.79 元 / 股。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 根据相关规定，远东
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起由 5.79 元 / 股调整为 5.54 元 / 股。

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期间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14 日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7.20 元 / 股），触发了《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远东转债”
的议案》，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远东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远东转债”。

二、远东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远东转债因转股减少 736,600 元，转股数量为 132,951 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远东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543,853,700 元。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 例
（%）

发 行
新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股 ） 小计（股 ） 数量（股 ） 比 例
（%）

一 、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51,061,097 24.21 -23,051,500 -23,051,500 128,009,597 20.51

高管锁定股 151,061,097 24.21 -23,051,500 -23,051,500 128,009,597 20.51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72,953,030 75.79 23,184,451 23,184,451 496,137,481 79.49

三、总股本 624,014,127 100 132,951 132,951 624,147,078 100

注：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发生变动的原因是由于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开展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选举工作，部分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按照相关规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自其申报离任日起六个月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予以全部锁
定。 截止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锁定期满后，离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下股份解除限售。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374-5650017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传动”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 �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1-020
转债代码：128100� � � � � � � � �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搜特转债”（转债代码 128100）转股期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目前转股
价格为 2.90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搜特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3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

开发行了 8,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00 万元。 本次公开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3 月 1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
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
行，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67 号”文同意，公司 8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搜特转债”，债券代码“12810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搜特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3 月 18 日）满 6 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

二、“搜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搜特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2.90 元 / 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9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0-087：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三、“搜特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搜特转债” 金额因转股减少 269,800 元， 转股数量为 93,005 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搜特转债”剩余债券 7,995,357 张，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799,535,700 元。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 例
（%）

发行
新股
（股）

送股
（股 ）

公 积
金 转
股
（股 ）

其他（股 ） 小计（股 ） 数量（股 ） 比 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82,975,300 22.08 0 0 0 -133,171,650 -133,171,650 549,803,650 17.78
高管锁定股 682,975,300 22.08 0 0 0 -133,171,650 -133,171,650 549,803,650 17.7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9,597,111 77.92 0 0 0 +133,264,655 +133,264,655 2,542,861,766 82.22

三、股份总数 3,092,572,411 100.0
0 0 0 0 +93,005 +93,005 3,092,665,416 100.0

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搜特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769-81333505� 进行咨
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搜于特”股

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搜特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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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司发行的“长集转债”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99,900 元“长集转债”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
股数为 12,308 股，占“长集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17%。其中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 共有 21,000 元“长集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
2,589 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长集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799,900,100 元，占“长集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7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长集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00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 亿元，初始转股价
格为 8.31 元 / 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20]372 号”文同意，公司 8.0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集转债”，债券代码“12810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0-054）。 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741,883,1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2.00 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长集转
债”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6 月 3 日起由原 8.31 元 / 股调整为 8.11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3 日起生效。

二、“长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长集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210 张，转股数量

为 2,589 股。 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7,999,001 张。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期 间 股 份 增 减 变

动情况（+,-）
本 次 转 股 增
加数量

本次变动后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
流通股 271,736,100 36.63 0 0 271,736,100 36.63

二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70,156,763 63.37 +2,589 2,589 470,159,352 63.37

三、总股本 741,892,863 100.00 +2,589 2,589 741,895,452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760-22583660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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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8 星期四 )上午 9：
30-11：30 在全景网举办 2020 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总裁麦正辉先生，独立董事包强先生，保荐代表人韩斐冲先生，副
总裁、财务总监黄荣泰先生，副总裁何骏先生将出席本次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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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长集转债”将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 10 张债券（面值 1,000 元）

利息为 4.00 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1 年 4 月 8 日；
3、除息日：2021 年 4 月 9 日；
4、付息日：2021 年 4 月 9 日；
5、“长集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

五年 1.80%，第六年 2.00%；
6、“长集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4 月 8 日，凡在 2021 年 4 月 8 日（含）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1 年 4 月 8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1 年 4 月 9 日；
8、下一付息期间利率：0.6%。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集转债，债券代码：128105），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广东长青（集

团）股份有限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的有关规
定，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支付“长集转债”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至 2021 年 4 月 8 日期间的
利息，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105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8.00 亿元（800 万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8.00 亿元（800 万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至 2026 年 4 月 8 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6 年 4 月 8 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本次付息是“长集转债”第一年付息，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9 日至 2021 年 4 月 8 日，票面

利率为 0.40%。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

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首日 2020 年 4 月 9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

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
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
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
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1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4、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级”）
根据中诚信评级 2020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0】G081-4 号），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
级展望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中诚信评级 2020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 1089 号），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
展望为稳定，维持“长集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长集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9 日

至 2021 年 4 月 8 日，票面利率为 0.4%，每 10 张“长集转债”（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00 元（含税）。

对于持有“长集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
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 4.00 元；对于持有“长集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为人民币 4.00 元（即免征所得税）；对于“长集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人，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 4.00 元，其他债券持有人应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

三、付息债券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

日及付息日如下：
1、债权登记日：2021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
2、除息日：2021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3、付息日：2021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4 月 8 日（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长集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长集转
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
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
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故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
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42 号
联系人：何骏、苏慧仪
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0760-8982900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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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 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郑州博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博尚”）由于经营

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贷款人民币不超过 3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3 年，由我
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郑州博尚向我司提供反担保。

我司曾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我司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未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情况及担保额度使用情况见下表（单位：万元）：

类别 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已用
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已用

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
股子公司 1,608,700 104,179.54 30,000 134,179.54 1,474,520.46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控
股子公司 310,000 169,000 0 169,000 141,0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265,500 51,000 0 51,000 214,500
合计 2,184,200 324,179.54 30,000 354,179.54 1,830,020.4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博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崔文平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大孟镇文化服务中心西楼 116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物业服务。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中交地产（郑州）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郑州博尚是我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郑州博尚是新成立公司，暂无最近一期财务指标。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债务人：中交贵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1.保证范围：不超过 30,000 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我司为郑州博尚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郑州博尚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 符合我司整

体利益；郑州博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我司对郑州博尚合并财务报表，对
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郑州博尚向我司提供全额反担保，上述担保风险
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 2021 年 2 月 28 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余额 948,526.59 万元，占 2019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346.86%。 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
担保余额为 222,757.37 万元，占 2019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81.46%。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1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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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在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湖南华天大酒

店 C 座三楼湖南 D 厅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1 日上午 9:
15-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湖南华天大酒店 C 座三楼湖南 D 厅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副董事长侯跃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董事一致推举董事许长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10 人、 代表股份数

565,374,5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487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
表）3 人、代表股份数 563,766,0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329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数 1,608,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579％。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8 人、代表股份数 1,965,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192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 1 项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转让子公司张家界置业 7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65,374,5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96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根据相
关法律、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律师、吴娟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